
员工请17个月病假
领着高薪还偷偷考了研

法院判员工退还薪水

昨天，有关“员工抑郁请病假暗
中考研还领高薪”的话题引发关注。

S先生是一名具有电气技术专
业背景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毕业后
进入某科技公司担任采购工程师。
2020年8月，S先生被诊断为：抑郁
状态、焦虑状态、失眠。自此，S先
生连续向某科技公司提交诊断证
明，请休病假，休病假时间一直延续
到了2022年1月，休假时间长达17
个月。

2022年3月，某科技公司得知，
S先生在休病假期间考取了北京某
著名高校的应用心理专业硕士
（MAP），并在该校持续就读。发现
此事后，某科技公司告知S先生休病
假期间隐瞒公司就读硕士研究生的
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并要求S先
生对此进行解释、说明。S先生则表
示，对此不发表任何意见。

经过调查，2022年3月，某科技
公司在征得工会同意后，向S先生送
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S先生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申请仲裁，认为某科技公司与其解
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并要求某
科技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
偿金共计近40万元。同时，某科技
公司也对S先生申请了劳动仲裁，要
求S先生退还休病假期间发放的基
本工资、过节费、津贴和年底双薪。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过审理
后作出裁决，对S先生和某科技公司
各自提出的相应仲裁请求，均未予
以支持。S先生和某科技公司均不
服上述裁决，并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S先
生在被医院诊断患有抑郁症后的病
休期间，某科技公司有义务为S先生
提供相应的便利和保障，但S先生亦
应遵医嘱并以恢复身体健康为目的
安排自己在病假期间的行为，亦需
接受某科技公司的合理监督、管理。

根据查明的事实，某科技公司
认定S先生的相应行为严重违反劳
动纪律和诚实信用原则，并据此与S
先生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并无不
当，符合法律规定，故S先生关于要
求某科技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
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另外，法院还判决S先生将高于
北京市正常病假工资标准的已付基
本工资、过节费、津贴、年底双薪等
款项返还给某科技公司，返还金额
36万余元。

S先生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中
级人民法院。后经中级人民法院主
持调解，S先生与某科技公司自愿达
成调解协议，确认S先生向某科技公
司返还超额薪酬近20万元。

（《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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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捡到的贵重物品又顺手扔
掉了，这也需要负法律责任吗？

近日，上海闵行法院公布了一
起失物纠纷引发广泛关注。

一对情侣捡到了他人遗失的价
值14万元的项链，但当失主要求返
还项链时，二人称项链已经被扔了，
无法返还。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
这对情侣负有未妥善保管的责任，
判定二人赔偿失主损失45000元。

事情经过究竟是怎样的？
上海闵行法院介绍，2022年8月

4日原告贾某购入某品牌定制项链一
条价值142400元，2023年10月5日
6时39分贾某及其朋友一行人在经
过某商场3楼扶梯平台时，其所佩戴
的定制项链掉落在扶梯口处。

当日6时56分，被告林某及其女
友途经3楼扶梯平台，发现遗落在原
地的项链，随即捡走，二人边查看边带
离现场。据派出所的询问笔录所载，
二人称“看到项链是黄色的，以为是黄
金的，就随手装在口袋里带走了”。

贾某发现项链遗失后，便至派
出所报案。后因调解无效，贾某诉
至法院，请求被告林某及其女友返
还其项链。

丢失项链的原告贾某诉称，被
告在拾得原告遗失项链后，以已经
丢弃为由，拒不返还，已经严重侵害
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要求被告返还
原物，若不能返还，则需照价赔偿。

被告林某及其女友则辩称，捡
到该项链后以为不值钱，后扔在了
小区草坪，目前无法证明项链后又

被谁捡走。此外，林某及其女友认
为，不能证明案涉项链为原告所述
品牌，不认可原告主张的项链价
值。二人提出，愿意出于人道主义
补偿原告1万元。

上海闵行法院经审理涉案事实
和双方证据，认为该案有以下两个
争议焦点：

其一，被告拾得项链后丢弃，是
否应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被告在拾得项链后，
本应返还权利人或送交有关部门并
妥善保管，但被告私自将该项链带
至家中，并自认已将项链丢弃在小
区草坪。现有证据证明被告拾得项
链后未妥善保管导致案涉项链灭
失，被告对此存在重大过失。因此，
被告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在无
法返还原物的情况下，应对原告的
损失承担折价赔偿责任。

其二，原告丢失项链的损失如
何确定？

法院表示，原告提供的关于案涉
项链价值的微信聊天记录、照片、转账
记录等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并达到
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
准，原告为购买该项链花费了142400
元。但考虑到案涉物品系定制品，从
国外代购，存在代购费用支出，且原告
已佩戴一年有余，亦存在折旧。

最终，法院综合全案事实、结合
双方证据，酌定被告应当赔偿原告
损失45000元。之后原告上诉，二
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
现已生效。

2月23日4时39分，南
京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
心接到报警：南京市雨花台
区明尚西苑6栋发生火灾。
支队调派20多台消防车赶
赴现场处置。约6时许，明
火被扑灭。目前，搜救工作
已基本结束，火灾造成4人
死亡。火灾发生原因还在
调查之中。

有现场视频显示，夜
色下，一栋高层住宅多层
都有明火正在燃烧，大多数
居民家中窗户可见灯光，楼
下也有不少居民。另有一
段视频显示，天亮后，明火
已被扑灭，但从低层到高
层仍能看到多处位置有白
烟冒出。

23日上午，一名事发楼
栋的住户告诉记者，她住小
区6号楼的15层，发现起火
是在4时30分许，因为当时

是一楼架空层的电动车起
火，她最后是走楼梯到地下
停车场逃生的。

该小区6栋1单元一逃
生住户明女士（化姓）也告
诉记者，着火的6号楼有30
多层，她是比较早跑出来
的，是她老公最先听到有人
喊起火了，他们开窗后发现
到处都是烟，她和她老公走
楼梯逃出，她在现场看到是
一楼的电动车充电的地方
失火，然后楼上又着了。

另外，2月23日上午，
位于明尚西苑小区着火同
楼栋的一位居民告诉记者，

“凌晨四五点的时候，听到
楼下有人喊着火了，然后听
到消防车的声音，我就醒
了。”她醒来之后发现房间
里都是烟，然后赶紧从楼梯
走下去，“鼻孔里都是烟
灰”。 （《楚天都市报》）

火灾现场火灾现场

南京一楼房凌晨突发火灾致4人遇难
亲历者：看到一楼架空层的电动车起火

沪上情侣捡到14万元项链又丢弃
被判赔4.5万元

这件事在网络传播后相关话题
冲上微博热搜，网友也展开了激烈
的讨论。

有网友质疑原告：“怎么证实遗
失的是正品？”也有网友质疑被告：

“万一拾到者并没有丢弃，而是占为
己有了呢？”

还有网友表示理解被告的做
法：“捡到东西丢了很正常吧？”“还
得负责保管？”

拾金不昧不仅是传统美德更是法
律义务，我国民法典规定，拾得遗失物
后，拾得人应当返还失主，若不予归还，
则是一种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

根据民法典，拾得人在遗失物
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
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
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
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
任。从刑事责任的角度看，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非法占有代保管的财
物、遗忘物、埋藏物，拒不归还的，视
财产价值可能会涉嫌构成侵占罪。
因此，法律赋予拾得人保管、及时通
知、返还或送交的义务。

总之，捡到的东西并非“谁捡的
归谁”，也并非“捡到丢了也没事”，
其中也藏着很多法律风险。

（上海电视台）

【多知道点】

法律规定：
拾得人有保管、通知、

返还遗失物的义务


